
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術研究獎補助要點 
 

  
109 年 10 月 1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0 月 1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經費規劃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1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2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經費規劃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鼓勵本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並發表重要研究成果，提昇本系研究風氣與學術聲

望，特訂定本要點。 

二、 獎補助對象為本系專任教師，新進教師列為優先獎補助對象及研究生。 

三、 獎助類別包括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研究成果發表獎

勵。 

四、 獎助方式：  

（一） 出席海外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1. 申請資格：本系教師及研究生經海外學術團體正式邀請出席發表論文，並以本校

名義與會發表者；一般學術研討或座談等不包括在內。申請者若獲得校外補助為

最高金額者，不得再申請補助；若校外補助金額未達補助最高金額者，同一申請

案以校內、校外補助合計達補助最高金額為限，或最高補助教師新台幣壹萬伍仟

元，研究生新台幣壹萬元。 

2. 補助範圍：同一學術研討會至多補助二名，補助項目為經濟艙機票（限由本國至

國外發表論文地區）、報名費（不含學會的年費或入會費）與住宿費（限研討會

開會地點之住宿）等。每人每會計年度以申請一案為限。 

3. 申請程序：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申請書」，檢附接受函、論文摘要影印本、會議時間、地點、校外單位申請補助

結果通知及校外單位訂有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之辦法等資料，應於返國後

二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檢附單據核銷請款，逾期以自願放棄論。 

（二）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1. 申請資格：本系教師當年度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補助

未獲支持者，得提出申請。同一計畫僅能由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 

2. 補助範圍：申請「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之計畫經系主任

實質審查後，視實際情況決定補助金額，每計畫補助最高新台幣叁萬元。 

3. 補助內容為與研究有關之業務費為限。該計畫若已獲得校外其他單位補助，則不

再予以補助。核准之計畫於次一年度 12 月 31 日前執行完成，計畫期限結束後應

在三個月內提交研究成果摘要至系辦存查，並應積極投稿於國內外具外審制度之

學術專業期刊。每位教師申請第二次補助時，需檢附前一次補助之「已發表論文」

或「論文接受刊登證明」或「投稿證明」等，作為審查之依據。 

4. 申請程序：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表」，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如申請表所列資料)，計畫書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格式撰寫（管理

費與國外差旅費免列），並於每年 10 月 15 日前向幼教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三） 研究成果發表獎勵 



1. 申請資格：研究論文與著作前一年或當年內於國內外著名期刊發表者。 

2. 獎勵範圍： 

(1) 登於名列 SCIE、SCI、EI、AHCI、SSCI、TSSCI 或 THCI 正式名單等期刊之

研究論著，且發表機構名稱署有本校校名者，擔任第一作者或 Corresponding 

Author 每篇獎勵壹萬元；第二作者每篇獎勵伍仟元；第三作者每篇獎勵叁

仟元。 

(2) 發表於最新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期刊名單」之

第三級期刊、ESCI、Scopus 等，其發表機構名稱署本校校名且擔任第一作

者或 Corresponding Author，每篇獎勵伍仟元；第二作者每篇獎勵叁仟元。 

(3) 申請程序：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獎勵申請表」，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如申請表所列資料)，向幼教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經

系主任審核後，提送系務會議報告。 

（四） 教師指導大專生國科會計畫補助 

1. 申請資格：本系教師指導大專生國科會計畫獲核准者，得提出申請。 

2. 補助範圍：申請「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指導大專生補助」之計畫經系主任審

查通過後，每計畫補助新台幣叁仟元。 

3. 申請程序：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指導大專生補助申請表」，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如申請表所列資料)，並於計晝結束前提出申請，經系主任審核後，提

送系務會議報告。 

（五） 教師指導學生海外實(見)習補助 

1. 申請資格：本系教師指導學生海外實(見)習者，得提出申請。 

2. 補助範圍：申請「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指導學生海外實(見)習補助」，期間

訪視 1次者獎勵壹萬伍仟元；超過 1次者獎勵貳萬伍仟元。同一案至多補助二名，

每人每會計年度以申請一案為限。 

3. 申請程序：請填寫「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指導學生海外實(見)習補助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申請表所列資料)，應於返國後二十日內提出申請，

經系主任審核後，提送系務會議報告。 

 

五、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系行政管理費支應。 

六、 本要點各項獲獎之著作如涉及抄襲，應於抄襲案成立後追回所發之獎補助金。 

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及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起 

                                  共   天     

        年     月    日止 

會議國家/城市  

發表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申請補助類別 

□已申請並獲得校內、外單位補助。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已申請但未獲得校內、外單位補助。 

申請補助金額 
 

附 件 邀請函、論文摘要影印本、會議時間、地點等資料 

申請人 承辦人 主任  

   

※ 出國前請覓妥職務代理人，並依規定填寫請假單陳核後送人事室登記。 

※ 出國期間所遺課程應自行補授，並依規定填調補課單。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申請條件   初次申請         非初次申請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經費類別 計畫所需經費（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製附表） 

  

  

  

  

  

  

  

  

合計  

本項專題計畫並未接受其他單位之補助，如有不實，申請人將全數退回補助之款項。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 承辦人 主任  

   

 

檢附資料： 

本申請表。 

本學年度申請科技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未獲通

過）之證明。 

若非首次申請，請檢附前一次接受此補助所進行研究之論文發表成果。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獎勵申請表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研究成果 

類別 

發表論文於 AHCI、EI、SCI、SSCI、SCIE、TSSCI、IJSME 等期刊 

發表於最新「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期刊名單」

之第三級期刊 

研究成果 

內容 

1.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期數）： 

作者人數：       人    

第一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2.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期數）： 

作者人數：       人    

第一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3.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期數）： 

作者人數：       人    

第一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4.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期數）： 

作者人數：       人    

第一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申請補助金額  

申請人 承辦人 主任  

   

檢附資料： 

本申請表。 

發表刊物。 

相關證明資料。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指導大專生補助申請書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學生姓名  

核定文號  

指導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補助金額 參仟元 

附 件 核定公文等資料 

申請人 承辦人 主任  

   

檢附資料： 

本申請表。 

本年度申請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核定證明。 

 

 

 

 

 

 

 

 

 

 



國立清華大學幼教系教師學生海外實(見)習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海外實(見)習地點  

海外實(見)習期間  

補助金額 
期間訪視 1次者獎勵壹萬伍仟元 

超過 1次者獎勵貳萬伍仟元。 

附 件 相關證明資料 

申請人 承辦人 主任  

   

檢附資料： 

本申請表。 

相關證明資料。 

 

 


